
《注册计量师制度规定》与《注册计量师

资格考试实施办法》修订说明
一、当前的基本情况
法制计量工作是维护我国社会秩序稳定、保障经济持续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基石，计量检定人员是实施法制计量的要素之一。自1985年《计量法》颁发布实施以来，我国计量行政部门对国家法定计量检定机构以及计量行政部门授权计量技术机构中，执行计量检定工作的计量技术人员，按照《计量法》和《计量检定人员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了考核，目前经考核合格，取得《计量检定员证》的计量检定人员约有7万人。计量检定人员管理制度的施行，保障了国家计量公共体系安全，维护了社会公共安全和贸易公平；基本满足了企业生产、科学研究、国防建设和经济发展对计量的需求，保证了全国量值的统一、准确。
为了进一步规范计量检定人员的管理，2006年，原国家人事部和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发布了《注册计量师制度暂行规定》、《注册计量师资格考试实施办法》和《注册计量师资格考核认定办法》，对注册计量师资格考试、资格考核认定、注册、执业以及注册计量师的权利义务等方面进行了规定，形成了现行注册计量师制度的基本框架。以上规定、办法发布实施后，国家质检总局、人社部按照严格的审查程序，组织了注册计量师资格的考核认定工作，完成了注册计量师资格考试大纲的编制和命题工作，每年定期举办注册计量师资格考试。2013年5月，质检总局发布了《注册计量师注册管理暂行规定》，质检总局以及各省级质监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范围组织实施注册工作。目前取得一级注册计量师资格并注册的约有0.6万人，取得二级注册计量师资格并注册的约有3.2万人，注册计量师制度的实施，为进一步规范计量检定人员的管理和提升计量检定人员的能力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
2016年6月8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取消一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的决定》（国发〔2016〕35号），取消了计量检定员资格核准许可事项，与注册计量师合并实施。为贯彻国务院的要求，质检总局于2016年9月18日发出了《关于取消计量检定员资格许可事项的公告》（2016第91号）和《关于做好取消计量检定员资格许可后续工作的通知》（质检办量函〔2016〕1183号）。为贯彻落实国务院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重要决定，切实做好取消计量检定员资格许可和与注册计量师合并实施的后续管理以及衔接工作，建设一支具有良好素质的计量技术专业人才队伍，质检总局组织对现行注册计量师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调研、梳理，提出对《注册计量师制度暂行规定》的修订方案和建议。

二、制度实施合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意见
（一）根据调研结果，取消计量检定员资格核准许可事项后，要支撑全国法制计量的实施，还急需约4万名在岗计量检定员并入注册计量师队伍。在现行制度中,由于二级注册计量师资格申请条件限定在理工科专业学历，限制了取得其它专业学历的人员参加资格考试,考虑到全国实施法制计量工作的需要，拟将二级注册计量师的报名条件进行调整。
（二）目前注册计量师制度的注册范围是面向社会的,国务院发布《关于取消一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的决定》（国发〔2016〕35号），取消计量检定员资格核准许可事项，与注册计量师合并实施。计量检定员资格核准取消后，国务院对《计量法实施细则》相应条款进行了修改（国务院〔2016〕666号），将需要许可的计量检定人员范围进行了调整,规定国家法定计量检定机构以及政府计量行政部门授权计量技术机构中，执行计量检定工作的计量技术人员进行计量检定活动需要许可；其它企事业单位从事非强制计量检定活动的人员则不需要行政许可。
（三）在注册计量师制度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内容，以提升注册计量师制度的操作性和价值。一是报名条件，对符合注册计量师资格考试报名条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香港、澳门、台湾同胞和外籍人员，拟同意申请参加相应级别注册计量师的考试；二是促进职称制度与资格制度的有效衔接，建议统一全国注册计量师资格考试合格标准。三是将参加注册计量师资格各科目考试的人员，须在1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全部应试科目，方可获得相应级别资格证书”的规定调整为更适当的年限。
    三、制度修订的思路和主要内容
质检总局按照国务院行政许可制度改革要求和“放管服”的改革精神，改革了计量检定人员现有管理模式，一方面放开对企事业单位内部从事计量检定工作人员的许可管理，改由企业自律管理，释放主体活力；另一方面加强对依法为社会提供计量公共服务人员的管理。通过优化设计，解决现行制度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计划用3-5年时间完成计量检定员资格与注册计量师制度的合并工作，实现计量检定员资格向注册计量师职业制度的顺利过渡。经研究，我们对注册计量师制度的适用对象和执业范围、等级设置及应用、资格考试、注册审批等方面提出了制度优化的内容和建议：
   （一）适用范围
    根据国务院深化行政许可改革和放管服的要求以及法制计量管理的需要，拟将注册计量师的注册范围调整为《计量法》规定的国家依法设置的法定和计量行政部门依法授权计量检定机构中执行计量检定、测试任务的计量技术人员。凡在国家依法设置的法定和计量行政部门依法授权计量检定机构从事计量检定工作的人员，取得注册计量师资格需经专业项目考核合格并注册后，方可开展相关计量技术工作。其他从事计量检定、校准、测试等工作计量技术人员可根据主体的需要和国家相关要求实行自律管理。
凡符合规定条件的人员，包括港、澳、台同胞和外国人，均可根据需要，申请注册计量师资格考试和注册。
（二）等级设置及应用
目前注册计量师分为两级，取得注册计量师资格证书，并符合工程技术员专业技术职务任职条件的人员，用人单位可根据工作需要择优聘任相应专业技术职称。取得一级注册计量师资格证书，用人单位即可根据需要聘任工程师或助理工程师职称；可从事相应项目计量标准器具和工作计量器具的检定、校准和其他计量技术工作，具有使用和维护计量基准、标准，指导培训其他技术人员进行计量技术工作，出具相关证书、报告的资格。取得二级注册计量师资格证书，用人单位即可根据需要聘任助理工程师或技术员职称。可从事相应项目计量标准器具和工作计量器具的检定和工作计量器具的校准工作，具有维护和使用计量标准以及出具证书、报告的资格。
建议注册计量师资格证书在全国范围内有效。
（三）资格考试
1、报名条件二级注册计量师资格考试报名条件调整为“取得中专或相当于中专及以上学历”。
2、将现有资格考试中必须在1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全部应试科目方可获得相应级别资格证书的规定，调整为根据级别，按每年1科，在连续年度内参加应试科目考试并合格，即可获得相应级别的资格证书。

3、统一全国注册计量师资格考试合格标准。

（四）注册审批
 将目前一级注册计量师的注册审批需先经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注册审查后再报质检总局注册审批方式，调整为直接由质检总局注册审批。二级注册计量师的注册审批工作仍然由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注册审批。
建议注册有效期由3年延长为5年。

                               2017年11月8日


